
 
- 1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青大校研字〔2019〕17号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格日力 
 
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经 2019 年 6 月 11 日青海大学学位委员会第 41 次全体会议

审议，认为陈翠萍等 13 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和

《青海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条例》和《青海大学硕士博士

学位授予标准》中对博士学位的要求，决定授予陈翠萍、宗渊、  

李新、苟小林和杨鑫光 5 人农学博士学位，景林德、李苏华、刘  

洁、马婕、尚春香、安志芳、贺启莲和马燕 8人医学博士学位。 
 

 

 

 

2019 年 6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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